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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报讯 为车辆购买了保险，但
事故发生后，保险却不理赔，这是怎么
一回事？记者昨天了解到，如皋法院
审理了一起保险人代位求偿权案件。

去年5月，张某驾驶A公司名下
的重型半挂牵引车与李某驾驶的小型
轿车发生碰撞，致两车不同程度受
损。经交警部门认定，张某负全责。
小型轿车发生维修费用115000元，A
公司投保的交强险公司赔付了2000
元，余款113000元均由李某车辆投
保的保险公司垫付。

因A公司在B公司投保了机动车
辆安全统筹单，车损统筹责任限额为
295362元，李某车辆投保的保险公司遂
将张某、A公司、B公司诉至法院，要求
三被告共同给付其垫付的保险理赔款。

审理中，张某和A公司均认为，
张某将车辆挂靠在A公司经营，并向
A公司缴纳管理费用和保险费用，由
A公司代其购买保险，A公司已为其
在B公司购买了机动车辆安全统筹保
险，故应由B公司赔付。

既然买了B公司的保险，B公司为
何不赔付呢？原来，A公司在B公司购
买的是一种“机动车辆安全统筹单”，
其表面上看和正规保险保单有着形式

上的雷同，但是B公司并非国务院保险
监督管理机构批准成立的保险公司，并
不适用保险相关法律的规定，A公司只能
按照合同约定另行向B公司主张理赔。

法院认为，张某和A公司虽然缴纳
了所谓的“统筹费”，但案涉事故的相关
损失，只能由张某和A公司先行承担。
经法院主持调解，张某和A公司给付原
告保险公司垫付款113000元，并按期
履行了给付义务。

2022年8月29日，中国保险行业协
会发布了《关于机动车辆安全统筹的风
险提示》，该提示明确：机动车辆安全统
筹不是保险，经营此类业务的机构未依
法取得保险业务经营许可，不是依法设
立的保险公司，可能给消费者带来损失，
蕴含较大风险。由此可见，“统筹险”并非
真正的商业保险，一旦发生交通事故，车
主需先行承担赔偿责任，此后再按照统
筹合同另案主张。

法官提醒广大车主朋友，购买车险
时应当选择具有从事保险业务资质的正
规保险公司，对名为“某某运输有限公
司”“某某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名下的“安
全统筹单”等所谓“保险合同”，一定要擦
亮双眼，切莫因贪便宜而吃大亏。

通讯员常蓉蓉 记者王玮丽

晚报讯 随着气温升高，蜂类逐
渐活跃了起来。近期，南通消防处理
了多起蜂类扰民事件，消防救援人员
第一时间开展“灭蜂行动”。

4月1日下午，启东一居民家中发
现巨型蜂窝，救援人员赶到现场后通
过喷药、火攻的方式对蜂窝进行处置，
成功将整个蜂巢摘下。3月31日，崇
川区一小区有人求助摘马蜂窝。小区
树下藏着一个马蜂窝，给居民生活造
成了很大的困扰。消防救援人员立即
穿上防蜂服，在确保周围无人围观后，
开始用杀虫剂对马蜂进行喷射。随
后，通过火烧将外部马蜂烧灭。为防
止马蜂再次筑巢，消防救援人员还用

水泥封住树洞口，并对周围残蜂进行喷
洒驱散。

3月29日下午，启东一住宅小区发
现马蜂窝，消防救援人员到场后发现蜂
窝藏在墙壁上，通过火攻、喷药等方法将
整个蜂窝成功摘下。3月26日晚上，南通
某中学操场惊现超大马蜂窝，严重威胁师
生们的正常学习生活。在确保周围无人
围观后，救援人员便开始对马蜂窝开展
火攻，把马蜂窝摘除，消除了安全隐患。

消防部门提醒：马蜂一般不会主动
攻击人类，遇到时不要惊扰它。若发现
较多马蜂聚集或已筑巢，千万不要擅自
捅马蜂窝，可拨打119或找专业的除蜂
队处理。 记者李慧 通讯员查元唯

晚报讯 7日凌晨3时许，通州公
安接报一起家庭纠纷警情，报警女子
情绪激动，有轻生念头。川港派出所
民警陈波等人迅速赶至现场。就在民
警四处寻找女子时，她的宠物犬机智
指路，帮助民警成功营救。

经了解，报警女子范某（化名）醉
酒与家人争吵后离家，一条宠物犬也
跟着出去。考虑到范某离家时间还不
长，且没有使用交通工具，陈波判断她
应该还在附近。情况紧急，陈波等人
迅速分组开展搜索，并不断拨打范某
的电话，却始终没有回应。当搜寻至
小区旁的河道边，陈波发现了范某养
的宠物犬，但周边不见范某踪迹。

宠物犬突然朝河岸跑去，陈波等
人跟随宠物犬沿河岸开展搜寻，并持
续拨打范某的电话。不一会儿，一座
桥下隐约传出手机铃声，大家仔细搜

索后，在桥下河面上发现了范某。此
时，范某已意识模糊，上半身漂在河面
上。陈波等人迅速冲下河岸，合力将
范某拖到岸边，并不断呼唤她的名字，
尝试让她恢复意识。随后，120急救
人员也赶到现场。经抢救，范某目前
已无大碍。

经了解，当天晚上，范某与家人争
吵后一时想不开便跳河轻生。在民
警和家属的安抚下，范某放弃了轻
生念头，也意识到自己的行为过
激。此次救援行动中，范某的宠物
犬可谓立下奇功。起初，警方接到
范某报警，称要跳楼，可到达现场后
遍寻未见范某踪影。当在河边发现
范某的宠物犬后，民警怀疑范某极
有可能跳河，随后在宠物犬的指引下
成功将范某救起。

记者张亮 通讯员王鹏飞

晚报讯 “路上不知哪儿来的钢
筋，魂都吓飞了！”“突然感觉轮胎一
震，我们在车上都吓得大叫。”“还好人
没事！”回想起高速途中突遇“绊脚石”
的惊险一幕，驾驶员和乘客们心有余
悸，围着交警你一言我一语，形容着事
发时的心情。“绊脚石”究竟从何而
来？昨天，记者从南通交警高速一大
队获悉，经过警方抽丝剥茧不懈追查，
肇事货车被成功找到。

3月8日下午5时许，4辆轿车在
沪陕高速上海方向九圩港大桥附近路
段第一车道行驶时，都压到了一段钢
筋，造成车辆不同程度受损，其中一辆
车的油箱处被戳穿，最轻微的也造成
了轮胎和轮毂的损伤。由于事故现场
缺乏监控覆盖，事发车辆行车记录仪
提供的信息有限，事故追查遇到极大
困难。

南通交警高速一大队组织精干力
量全力追查。民警通过调取沿线监控

视频、询问过路司机等，经过十几天的
努力，终于锁定了事故的“元凶”。原
来，这段钢筋是一个未固定牢靠的货
车车厢上的梯子。经一步步抽丝剥茧
缩小嫌疑车辆的范围，警方最终锁定
了肇事货车，并取得了确凿证据。

肇事货车驾驶员陈某在看到证据
后，才意识到自己运送的货物中少了
一个梯子。未妥善捆绑货物，一个“小
疏忽”造成了数万元损失，所幸未有人
员受伤。交警认定陈某承担事故全部
责任。因遗撒、飘散载运物，陈某同时
受到行政处罚。

南通高速交警提醒广大货车驾驶
员，货物的牢固捆绑至关重要，任何疏
忽都可能导致严重的交通事故。为了
自身和他人的安全，货车驾驶员在发
车前必须严格检查车辆的安全性能和
货物的捆绑情况，确保行车安全，共同
维护良好的道路交通环境。

记者张亮 通讯员仇沛琪

晚报讯 高速公路上发生交通事
故，司机竟然下车，站在路中间拨打电
话。7日，记者从南通交警高速一大
队获悉，这惊险一幕幸亏被交警部门
及时发现，消除了险情。

3月31日17时35分，南通交警
高速一大队在视频巡查过程中发现，
沈海高速兴东枢纽附近，两辆小型轿
车发生交通事故后停在高速公路行
车道内，前车驾驶员站在路中间不
停打电话，后车驾驶员在行车道内
摆放三角警示标志。此时，该路段车
流量较大，车速也很快，双方驾驶员
都没有意识到危险随时可能降临，一
旦发生“二次事故”，后果将不堪设
想。交警高速一大队立即通知民警
出警，同时联系驾驶员，将所有人员
和车都引导撤离到了安全地带，及时

消除了险情。
警方提示，开车在高速上发生事

故或车辆故障，一定要牢记“九字
诀”——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人
员无受伤或受伤轻微且车辆还能移动
的，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立即将车移
动至右侧应急车道。在来车方向150
米外（夜间、雨雪雾等恶劣天气应加大
到200米）放置三角警告牌以提醒后
方来车注意。设置好警告牌后，应立
即将车上人员撤离到高速护栏外等安
全地带，远离事故现场，避免发生更为
严重的二次事故，之后拨打报警电
话。如果车辆不能移动，所有驾乘人
员应迅速撤离到安全地带，再拨打电
话报警，千万不要在行车道内逗留或
待在车内。

记者张亮 通讯员杨继彤

能为民警引路 宠物犬立奇功
一名深夜跳河轻生女子被成功救起

4辆轿车突遇“绊脚石”接连受损
南通交警十余天追查锁定“元凶”

司机竟站在高速路中间打电话
交警：切记快速撤离，关键时候能保命

买了“统筹险”发生车祸为啥不赔
法院提醒：这种“保险”不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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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温渐升高 小心“蜂”出没
市民若遇蜂窝可向消防部门求助

▲健身器材上的马蜂窝。
◀消防员处置马蜂窝。

南通消防提供


